取水许可审批（首次申请）“一次办好”告知书

一、事项名称：取水许可
二、申报范围：直接从河流、湖泊、水库、地下取用水资源或者直接取用其他取水单位再生水、矿井排水等退排水的。
三、申请条件:
1、符合水资源综合规划、水长期供求计划、水资源的配置、用水总量分类控制指标以及国家产业政策，遵守经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或者协议。
2、建设项目必须配套建设节水设施。申请的取用水量必须符合《山东省重点工业产品取水定额》（DB37/1639—2010）、《山东省主要农作物灌溉定额》（DB37/T1640—2010）及国家的相关要求。
3、取水、退水布局合理。
4、建设项目的退水必须达到国家和山东省城镇污水排放标准；排入非城镇下水道的，必须符合水体功能区的水质标准，并不会对水功能区水域功能造成重大损害。
5、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要时，建设项目自备取水设施原则上不得取用地下水；地下水的取水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可采总量和地下水用水总量指标。
6、不得损害上下游、左右岸以及第三者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7、年取用地表水20万立方米以下，以及地下水（不含地热水）10万立方米以下的且对周边影响较小的项目可自行或委托有关单位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论证表内容编制应当符合《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35580-2017）的基本要求。
四、申请材料:
（以下所有材料均需提供纸质版和PDF电子版各一份）
取水许可审批（首次申请）提供如下材料:
1、取水许可申请书(原件1份)
2、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承诺书或说明材料(原件1份)
3、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或表)(原件1份)
4、项目批准文件、备案文件复印件1份(由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准或备案的企业可免于提供)
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六、审批流程:受理→审核→批准→办结
七、法定许可时限:20个工作日
八、承诺许可期限:7个工作日 
九、结果证书: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取证方式:	自行下载或窗口现场领取
十一、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二.联系方式：邮箱:tzjsfw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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